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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旭丰律师事务所 长久以来，中国律师服务的模式一直拘泥

于诉讼模式，非诉讼模式仅占律师服务市场的极少部分。相

较之下，国外经营得当的律师事务所，因非诉讼模式带来的

业务收入有的甚至达到95％以上。我国的律师事务所业务虽

然也包含了一些非诉讼业务，如法律咨询、草拟或修改法律

文件、代理商务谈判、参与公司改制或公司上市、主持破产

清算等，但有的因不易计费或不易收费而勉为其难或不愿办

理，有的因业务机会少或风险大或收费低而作罢。目前，大

部分律师事务所的非讼业务数量很少，所占市场份额低，律

师们又没能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去设计或开拓出新的非诉讼

业务，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又符合客户需求的多类型、有特

色的非诉讼业务模式。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化

进程的迈进、法制建设的健全、社会对律师法律服务模式要

求的多样化，我国律师服务的非诉讼模式却未能成比例地建

立和发展，反而越来越萎缩，结果必将导致非诉讼业务的开

展陷入恶性循环的误区。 一、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建构的必

要性： 首先，入世后，中国的经济产业结构、组织结构、文

化形态与世界经济进一步整合，中国的产品、劳务、技术、

信息和资本正全面汇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国的企业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着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配置，分享着经济全球

化带来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的实惠。中国人的消费结构、

投资结构和经济理念都在随之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企



业和大众的法律意识也在大大增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呼唤

全方位、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尤其是非诉讼法律服务。大量

外国企业的涌入和国内企业大量地扩展对外业务，也需要律

师提供大量优质、高效的全方位非诉讼法律服务。 其次，随

着中国加入WTO，服务市场逐步放开，大量的国外律师事务

所正在进入中国。虽然在职业领域方面（主要是诉讼方面）

，国内律师目前尚比国外律师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将被逐步

消除。这些国外律师事务所中有不少是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

，对于拓展别国法律服务市场具有丰富的经验。而这些国外

律师事务所无论从规模、实力和服务水平等各个方面而言，

均比国内的律师强。他们进入中国后，放弃的是成本大、收

益小、风险大的诉讼市场；瓜分的是份额巨大、产值惊人的

非诉讼市场。因此，中国律师惟有抓紧实际实现业务重心的

转型，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律师服务的新型非诉讼模式，趁

此变革时期抢占市场，中国律师才能获得一次全面的提升。 

再次，随着企业和大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大量的纠纷隐患在

初期就已得到控制和防范，，进入诉讼阶段的案件将大幅减

少。由于诉讼业务数量种类少，拓展业务的被动性和局限性

，业务无法稳定持续发生，极具不稳定性，同时，中国司法

环境不佳，诉讼结果不能预料、控制，当事人满意率低，诉

讼市场越来越小。如果中国律师不抓紧时机占领非诉讼市场

，仍偏安于诉讼一隅，随着诉讼市场的逐渐萎缩，中国律师

及律师业将面临严峻的危机，更谈不上有更大的发展。 二、

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建构的思路 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律师服

务非诉讼模式与诉讼模式发展不平衡及日益繁荣的非诉讼法

律服务需求，中国律师应当追踪市场经济中有关行业或团体



的发展轨迹，建立律师服务多种非诉讼模式，设计出适销对

路的多种法律服务产品，开拓和发展非诉讼法律服务市场。

1、 追踪市场经济发展中发展强劲或市场覆盖率大的行业或

项目，载法律服务于其上，设计和提供大众型的、精细的非

诉讼法律服务模式。 法律服务作为一种服务行业，必须有服

务的对象或称服务的载体，它不是第一位的，它必须依附于

被服务的对象或载体而存在。例如，企业的购并的非诉讼法

律服务，前提是必须首先有企业的购并这一民事行为的发生

，企业有如何使企业购并合法化的法律服务需求，否则，没

有需要将所发生的购并行为合法化的企业这一服务的对象，

企业购并的非诉讼法律服务模式也就无法建立并实施。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分工繁杂，行业类别多，各个行业或

项目需要的法律服务类型不一样，服务范围不一样，服务形

式也可能不一样，那么，律师建立一种新型而有特色的非诉

讼模式，应当从行业或项目的特点出发，从众多类似需要进

行某一类非诉讼服务的企业普遍性出发，在市场中寻找发展

势头强劲且市场覆盖率高的行业或项目，为其设计或添加法

律服务，建立该行业或项目的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提供一

种大众型的、精细的法律服务模式。所谓大众的，即面向广

大大众或广大企业；所谓精细的，即指对每个服务对象个体

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此类服务在公共事业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比如，中国某城市的信息台，利用市场中移动电话信息

功能，将信息服务载于移动通讯这一行业或项目中，由于中

国人口众多，拥有移动电话量巨大，信息台通过对移动通讯

的服务附加，获得巨额的信息收入。信息台的服务是面向大

众的，但对于每个收到信息的个人而言，信息台提供的每条



信息都是细致的、周到的服务。如果这一信息台的信息中含

有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法律信息，那么，律师为该信息台提供

法律信息这一法律服务，是否也就当然构成了律师服务非诉

讼模式的一种呢？沿着此思路推而广之，是否有助于建立一

种崭新的律师服务的非诉讼模式呢？或许有人认为该非诉讼

服务事小难为，无可观收入，但是，由于该非诉讼模式的律

师服务是一种大众型服务，正所谓“聚沙成塔”。关键是进

行此模式服务的律师，必须善于进行艰苦细致的市场调研，

善于发现能够附于法律服务于其上的行业或项目，策划和设

计出可以实施的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从而提供合适的“产

品”，激发消费者购买法律服务“产品”的兴趣。上述律师

服务非诉讼模式的建立和实施，必须有一定的团队人员作保

障，分工合作，协调实施。唯如此，该非诉讼模式才得以顺

利执行而达到各方最终的目的和效益。 2、追踪市场经济中

需要综合服务的行业或项目，提供特殊、全面的法律服务。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需要协调各种民事

关系，协调各种行政关系，涉及到政策、法律、文化、经济

诸领域，需要多方面专业人才包括法律人才提供综合服务的

行业或项目，如开发区的建设，旧城改造等，其间涉及诸多

错综复杂关系，而这些行业或项目的法律服务的发生，在绝

大部分城市均可能发生。律师事务所把握住在各个区域独有

的或共有的领域，追踪城市发展的需要，设计出综合服务或

分项服务的法律服务产品，为该行业或项目提供特殊、全面

的非诉讼法律服务，构建这一领域的新种类的律师服务非诉

讼模式。而这一服务带来的非诉讼收入应当是较高且持续的

，较高的收入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持续的收入



来源于综合服务中各阶段性服务收入的连接。该法律服务的

非诉讼模式建立，要求律师事务所应具有专业型律师，以团

队方式配合，才能提供该特殊而全面的法律服务。 3、追踪

市场经济中某新兴领域，设计新型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为

该领域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 大型律师事务所或专业型律师

事务所，汇集了许多民商法律专业精英，中小型律师事务所

也不乏专业人才。结合自身律师事务所专业特点，或律师结

合自身专业特点，瞄准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兴起的新兴领域

，尤其是我国入世后，中国产品、劳务、技术、信息和资本

全面汇入世界经济大潮，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法

律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及时跟进并研究这些领域，参考国外

先进律师事务所的做法，设计出一套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中

国特色的新型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提供全新的法律服务“

产品”，必定能促进经济发展，开辟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新

天地。比如，基础建设工程的管理与融资服务，国际商展及

会议的律师服务，反倾销反补贴的律师服务等等。 4、追踪

政府有关部门业务特点，将其部分功能社会化，为政府或企

业架起桥梁，提供新的“法律产品”服务。 为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各级人民政府正大力进行机构改革，

人员精简，改变政府原来部门多、人浮于事、政府职能重叠

、政府职权过大的状况，将许多本可以社会化的或不必由政

府管理的事项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去，提高机关效能，是各

级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律师事务所作为中介机构

，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在办理原行政职能中

剥离出来的一些原行政事项时，比之其它专业人员更加熟悉

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比其它专业人员更懂得依法“行政”



，或依法办事。律师在政府和企业间可以搭起一座桥梁，让

政府或企业“享受”新的法律产品服务。如，有关机关的审

批制改成备案制后，由律师提供“初查、代报备”的法律服

务；有些部门原先承担协调或处理归口企业的税务争端事项

、企业间争端事项，疲于奔命，既低效又无法为其它企业或

其它所涉行政部门理解，事倍功半。律师以解决争端为目的

，设计出新型的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由律师代表企业或政

府与税务或其它企业协调，往往起到各方均满意的效果。毕

竟，律师作为一个独立执行职务的法律专家，具有较高的政

策法律水平，具备较高的谈判、协调能力，律师独特的法律

地位，有助于解决企业间、政府间、企业与政府间许多错综

复杂的矛盾。实践证明，律师在此领域的非诉讼服务模式的

建立和实施是可以成功的。 综上所述，中国律师服务的非诉

讼模式建立应当是多向的、多层次的，中国律师不应当仅仅

是考虑我能怎么做，而应当是考虑我想做什么。《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法》并没有对中国律师的服务范围作出禁止性规

定，只要是合法的，对当事人有利，律师都可以将当事人要

求提供的服务非诉讼化，建立法律服务的非诉讼模式，向当

事人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笔者认为，非诉讼领域的法律服

务市场是广阔的，但有市场并不一定有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

“产品”，如何建立多种新型的律师服务非诉讼模式，是中

国律师能否最大限度占有非诉讼法律服务市场份额的关键。

我国律师应当开拓思路，积极策划，勇于尝试，这样我国律

师业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